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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华县 2024 年度农机事务中心整体
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意见（中发[2018]34 号）》、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（湘办发[2019]10 号）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

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，我单位领

导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

效评价，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部门概况

(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
县农机事务中心内设综合室和产业发展室，为全县农

业机械化生产、农机社会化服务、农机维修、农机抗灾救

灾、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等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、服务保

障和相关公益服务。承担农业机械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

职业技能开发工作。承担农业机械补贴政策实施相关事务

性工作。承担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建设和日常管理，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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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机械化新机具新技术引进和示范推广，承办县农业农

村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员情况

核定人员编制 23 人，实有在职在编人数 15 人。核

定车辆编制 1 台，实有公务用车 1 台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收支结余情况

我单位 2024 年收到财政资金 1502.06 万元，其中基本

支出 220.47 万元，项目支出 1281.59 万元；202 年全年实

际支出 1502.06 万元；2024 年无结余财政资金。

三、绩效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。

县农机事务中心能充分履行职责职能，严格按财经法

规及制度使用和管理资金，成效明显： 1、通过农机购置

补贴政策的实施和新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培训，大幅度提

高粮食增产，农民的增收，推进了农机服务产业化进程，

减少了农民作业的劳动强度，全县农业机械幅盖面积达

90%；2、确保全县粮食生产安全稳定，促进了农业增产、

增效、农民增收 20%；3、搞好水稻机械育插秧、油菜机械

直播等新技术，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

移，农民增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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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会经济效益分析

1、全县农业机械幅盖面积达 90%；2、确保全县粮食

生产安全稳定，促进了农业增产、增效、农民增收 20%；

3、搞好水稻机械育插秧、油菜机械直播等新技术，减轻了

农民劳动强度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，农民增收，社会公

众满意度达 99%。

（三）行政效能分析

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事业单位会计度》

制定了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，并将这些制度并入内部控制

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厉行节约，每笔支出严格遵守国家

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，明确专人负责，一把手亲自

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建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，严格考评

机制。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，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。

认真完成县委、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

任务，宣传、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、机械育插秧技术推广

与累加补贴等惠农惠民政策。农村合作社扶持资金和水稻

集中育插秧经费主要用于基层农机专业合作社及种粮大

户、农民购置水稻育秧机械、软盘、连片种植户和提供机

插服务的合作组织及插秧机手等，使我县农业生产早日实

现全程机械化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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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农忙时期部分购机农户存在没有及时申报补贴的

情况，以及农户购机较晚，未达成补贴发放的规定作业面

积情况，导致存在补贴资金未结算的情况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1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

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

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2、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控制“三

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

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

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3、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

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
江华县农机事务中心

2025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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